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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各位高雄的朋友今天來參加這場說明會，那這場說明會其實最重要的目

的是要跟大家報告為什麼這四個團體在現在的這個時間點決定發起這樣一個還

權於民的活動，那我們的目標是什麼，那我們接下來應該要做什麼樣子的事情。 

 

那從剛剛人民作主的前輩以及割闌尾計畫兩個代表的發言，大家就可以清楚

地知道，我們的目標一個是要補正《公民投票法》，一個是要下修選舉罷免法當

中罷免的門檻，那這兩個法律目前都是我們在憲法當中所賦予我們人民的直接民

權，一個是公民投票的權利，另外一個是罷免的權利。 

 

那這兩個權利為什麼會這麼重要？我相信各位今天會坐在這個地方，大家會

有一個共識，那個共識是：對於臺灣過去這幾年代議機關的表現，大家受夠了，

我講的代議機關的表現不僅僅是包括了行政部門，我們的總統馬英九，事實上也

包括了我們的立法部門，我們所選出來的立法委員，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當中，

馬英九被人民指責，甚至被大家拿出來笑，他只有9%的支持率，各位知道今年

年初的時候，天下雜誌對於我們國會滿意度的調查，我們的國會的滿意度有多少

嗎？沒有比馬英九高，也是9%，我們有一個9%的總統，也有一個9%的國會。 

 

我們可以大家再想一想是，臺灣人民經過了很長的努力，我們好不容易走向

了民主，大家事實上很喜歡選舉，臺灣人很喜歡選舉活動，每次選舉的時候，你

可以看到除了候選人敲鑼打鼓，你也可以看到很多熱情的選民在旁邊跟著喊口號，

大家對於政治活動，對於我們的政治生活，我們關心的重點都是在選舉，選舉到

底是在做什麼事情？選舉在做的事情就是人民把我們的權利交給這些政治人物，

交給這些民意代表，希望他們去幫我們做事情。 

 

下一個問題是：當我們所選出來的這一個人，他欺騙了我們，背棄了我們當

初的託付的時候，我們能夠怎麼辦？有人說，沒有關係，下一次會更好，我們下

次再選新的人出來就好了，從今天往回看過去一二十年的發展，大家或許可以想

一想是不是真的有更好，我們所選出來的人是不是一次又比一次更好，我們所選

出來的人，新選出來的人是不是沒有像以前所選出來的代議士一樣，背棄人民的

託付，一次又一次的失望，我們人民能夠怎麼辦？ 

 

也正是因為這個樣子，所以我們在推動還權於民的活動，有兩個權利是可以

來解決這個問題，有兩個權利是可以來對付欺騙選民，失控的代議士，不管他是



行政權的總統還是立法權的立法委員，那就是我們公民投票的權利跟罷免的權利，

一個對事，你所做的決定我沒有辦法接受，我透過公民投票推翻你的決定；一個

是對人，沒有那個道理說，選上我就讓你玩四年，任期到以前我一樣可以把你拉

下來，只有這樣，這些政客才會害怕，但是我們老實講，現在這些政治人物他們

害不害怕？他不害怕，他根本就不理你們，除了在選舉的時候跟你要選票，其他

的時間他根本就不理你們，他為什麼會不理你們？因為他知道憲法給各位的權利

被他們所制定的這兩個法律綁得死死的，動都不能動。 

 

臺灣2003年制定了《公民投票法》，那個時候我還記得推人民要有公投權

利一位民主的前輩非常的感動，2003年臺灣終於有公投法，2003年以前國民黨

的政府告訴大家的事情是：公投是違憲的，公投是違法的，公投沒有法源，2003

年我們以為我們有了《公民投票法》我們就拿回了我們公民投票的權利，過去這

些時間具體的經驗告訴我們那根本是騙人的，2003年到現在，2015年，整整12

年的時間，臺灣沒有一次全國性的公民投票是有效成立的。 

 

那這部法律它更可惡的地方在哪裡？它更可惡的地方是，如果我們今天沒有

《公民投票法》，你還有很多跟當初那個威權體制的相罵本，供哩謀理啦，嘿法

袂吼阮(台語)公投的權利，你連公投法都不訂，那現在的情況我老實說比以前更

可怕，為什麼說比以前更可怕，有啊，我有《公民投票法》給你啊，要怎麼行使

公民投票的權利上面都有寫啊，是你自己做不到的你要怪誰，你找不到足夠的人

去簽連署，公民投票要成案，第一階段千分之五9萬人，9萬人簽完了以後，送給

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不高興就把你的公民投票提案給駁回，

我相信大家都記得很清楚，2010年的ECFA公投就發生了這樣的事情，你好不容

易過了公投審議委員會的審核，到第二階段90萬連署，你要簽出來，絕大多數的

公民團體，你如果沒有政黨系統的奧援，是不可能簽出第二階段的連署。 

 

那有意思的事情來了，公民投票的權利是我們拿來對付這些政客的武器，結

果竟然把它設計成只有主要的兩大政黨，一個是國民黨，一個是民進黨，他們才

有那個實力發動公投，臺灣到目前為止有6次的全國性的公民投票，國民黨有提

過，民進黨有提過，人民有沒有提過？沒有。本來是給人民的權利拿來對付這些

政客，結果設計成如果要公投只有他們可以玩，人民不能玩，更荒謬的情況是什

麼？更荒謬的情況是，即使你衝過了第二個階段，真的要投票的時候還有50%投

票率門檻的限制，那大家或許會覺得說，欸你一定要設投票率的門檻，你如果沒

有設投票率的門檻，就會有很少人出來投票，怎麼可以少數人來決定我們大家共



同的事情，這是反民主的做法，現在我們馬政府裡面的行政官員，譬如現在的內

政部部長就是用這種幾乎是白痴的語言想要愚弄大家。 

 

那為什麼我說他幾乎是用這種白痴的語言想要愚弄大家？50%投票率門檻

它造成了兩個最嚴重的問題，第一個最嚴重的問題是它讓正方跟反方立於完全不

公平的地位，臺灣每一個選舉區裡面，全國來講也好，有一定比例的不在籍人口，

有很多人投票那天不出來投票，他可能不在家，可能在家裡睡覺，可能忘了根本

沒有接到通知，結果他全部都把他算成是他反對。 

 

民主政治的原則是，你要站出來表達你的聲音，你才能共同參與決定，怎麼

會把沒有站出來投票的人通通算成反對方，第二個更嚴重的問題是，你只要設了

投票率門檻，你接下來的結果就是投票率一定降低，投票率一定降低，因為你如

果是反方的話，你會叫大家出來投反對票，還是叫大家不要出來投票？你一定叫

大家通通都不要出來投票，前一陣子一樣，割闌尾計畫在推動的罷免，被罷免的

對象蔡正元委員他沒有跟大家說，我做得很好，支持我的人出來投票，他叫大家

做什麼事情？通通都不要出來投票，所造成實際的效果就是把投票率給壓低。 

 

所以現在世界上有公民投票制定的國家已經沒有人在設50%的投票率門檻，

大家如果還記得的話，蘇格蘭獨立的公投有設投票率的門檻嗎？沒有，它就直接

採取簡單多數決，贊成的人出來投，反對的人出來投。現在這部鳥籠公投法它對

於我們的民主所造成最嚴重的傷害，在表面上面看是讓我們喪失了對付這些政客

的武器，這樣講有沒有錯？完全沒有錯。當那些立法委員，少數的幾個立法委員

關在房間裡面通過了《會計法》的修正案，什麼是《會計法》的修正案？我講簡

單一點，就是修正法律了以後，拿我們大家納稅錢，納稅人的錢去金錢豹喝花酒

開小姐的顏清標可以從牢裡面放出來，我今天不管你是藍的還是綠的，是橘的還

是黃的，沒有一個臺灣人民可以接受這樣的事情，但是這樣的事情在我們的立法

院上演了，而通過這樣子法律修正案也不是只有國民黨，民進黨也簽字了，親民

黨也簽字了，台聯黨也簽字了，所有的人民都有那個資格問這些政客，哩係安怎

架喝大膽(台語)，你這樣的法律你也敢通過，他們的想法也很簡單，反正壞事大

家一起做，我們從今天的角度回去看過去發生的事情，我們只簡單地問一個問題

就好了，這一群人到今天為止付出了什麼代價？承擔了什麼責任？沒有。 

 

為什麼沒有？這些制度性的權利反正你們沒有辦法行使，人民只喜歡選舉，

選舉很熱鬧，政客喜歡人民只喜歡選舉，因為選舉是把權利給我們，那至於說你



們想要把權力拿走，想要推翻我們所做的決定，對不起，這些事情像一個大石頭

一樣，要推動它難如登天，《公民投票法》2003年通過生效，沒有一次全國性

的公民投票成立，它最造成現在最可怕的現象是什麼，它造成現在最可怕的現象

是，有很多人聽到公投心裡面就先退了半步說，哩賣個供嘿啊，嘿謀效啦，嘿係

安怎謀效，過去蝦最郎做蝦最代誌，謀都幾蓋公投嘸成功哩打挖供(台語)，它真

正可怕的地方是在人民的心裡面自己就產生了自暴自棄，這個制度沒有用，我們

不要再討論這個制度，這個制度沒有辦法被使用。在追求自由追求民主的道路上，

沒有比自己放棄，自己選擇放棄更可怕的事情，而目前《公民投票法》就讓人民

自己在心裡面產生了我們放棄公民投票這套制度的想法，這才是真正可怕的地

方。 

 

當臺灣人民在心裡面放棄，我們不要再討論公投了這樣的想法的時候，誰會

最開心？中國共產黨，因為那個是臺灣人民在面對中國共產黨對於我們外在的威

脅的時候，我們最重要的武器，國民黨的政治人物在過去這十幾年，他們做一件

事情很成功，我必須要承認，就是污名化公投，就是污名化公投，認為公投綁大

選是不應該的，現在50%投票率的門檻，即使讓你公投綁了大選，另外一方面反

向的操作，你公民投票還是沒有辦法成立，沒有辦法成立代表的是什麼意思？代

表的是你過去這段時間當中所有人投入的努力到最後實際面上的效果是零。 

 

要改變臺灣的民主社會，人民一定要清楚地意識到說，我們的權利不是只有

選舉的時候，把我們作為國家主人的權利送出去給這些政客，我們還有權利去教

訓他們，去推翻他們所做的決定，而我們本來應該有的這些權利現在被這些政客

所制定不合理的法律綁得死死的，我們一定要想辦法把它拿回來，那這個就是

410，我們為什麼把這次的運動稱為還權於民，我沒有跟你要，這本來就是我的，

那對那些政治人物來講，我相信這些道理他們都瞭解，他們都聽得懂，關鍵的問

題是他們現在在旁邊看到底有多少人在意，到底有多少人願意把自己的權利拿回

來而站出來，如果你們自己都不在意，我何必理你們，就這樣繼續下去就好啦。

但是我們真的要問我們自己一個問題，真的就這樣下去就好了嗎？ 

 

未來這些立法委員，未來我們所選出來的行政首長，繼續地再出現背棄民意

的行為的時候，我們到底能怎麼辦，那種痛苦的感覺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

整個臺灣現在就是在等著什麼，就是在等著這一任的總統也好，這一任的立法委

員也好，拜託你們任期趕快結束吧，陷在泥沼裡面動彈不得，問題是我們還有多

少時間可以被這些人這樣浪費，我們不應該活在一個狀態，那個狀態是說，每天



在數日子，希望這個痛苦的日子趕快過去，如果我們不希望陷在這個泥沼裡，有

很多事情我們現在就可以做，我們現在應該開始做，我相信過去這幾年大家可以

清楚地感受到政府部門在擺爛，但是臺灣的公民過得很忙碌，為什麼過得很忙碌？

這是我們的土地，這是我們的國家，我們怎麼可以放著讓這些政客把它搞爛掉，

我們當然要站出來自己救我們自己的國家。 

 

2015年是臺灣民主改革非常重要關鍵的一年，我相信各位在媒體上面會看

到說，要修憲，或者是不要講修憲，我們講憲政改造好了，因為到底是修憲還是

制憲，可能大家看法不太一樣，但是我們比較實事求是務實的觀點，我們就講憲

政改造，國民黨也在講憲政改造，我們要不要支持憲政改革？當然要，但是我們

要進一步地去追問這些政客，你現在喊修憲你是不是在放煙霧彈，一個最直接的

測試就是，不要搞得那麼複雜的修憲，有一些事情是矯正臺灣代議民主失靈的現

象最有效的武器，不用修憲，修法就可以了，你有沒有誠意修法，你如果連透過

在立法院裡面的修法，把權利還給人民都做不到，那你跟我說你要修憲，你要修

憲做什麼？你要修什麼憲，你要修憲增加立法委員的席次，讓你們大家未來都比

較好當選嗎？ 

 

我們現在應該思考的是說，當他們在喊各式各樣的改革的時候，我們要問的

事情是，每一個改革到底是增加這些政客的權利還是增加人民的權利，在這屆的

國會當中，410還權於民的活動，我講得比較直接一點，是在跟現在的立法委員

攤牌，我們的訴求很清楚，修法，把權利還給人民，你們如果不願意修法把權利

還給人民的話，我們接下來就會有下一步的行動，而那下一步的行動要確保，要

確保在2016年新的國會，這兩個法律一定會修改成功，你們這些立法委員現在

就跟人民講清楚，你要不要修？你不修，我2016我一定讓你落選，要做到這件

事情，要很多人的參與，要很多人的努力，絕對不是只有這四個團體跳出來就可

以了。 

 

也正是因為這個樣子，這四個團體，包括了我個人非常尊敬的林義雄先生，

因為我年紀跟林先生還差一大截，所以我的修養跟他也還差一大截，我一直在跟

林先生學習，因為林先生常常跟我講說，啊哩丟賣打讓罵嘛，哩罵伊那嘸蝦米路

用，哩丟供哩愛共欸代誌，哩欸捏共，你共欸代誌若嘸道理，郎丟欸來聽，哩丟

免打郎罵(台語)，我100%贊成林先生講的話，但是我必須要坦白的跟各位講，很

難啦，有夠困難的。 

 



不管怎麼樣，希望各位朋友支持的不僅僅是410的這個活動，這個戰線可能

會拉得更長一點，當然我們首要的目標就是逼迫立法院在這個會期當中就把這兩

個法律修改通過，如果在這個會期我們沒有辦法順利地逼到他們做到這件事情的

話，下一個階段的行動我們一樣會持續下去，一直堅持到我們成功為止，謝謝。 

 

(掌聲) 

 


